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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ookmark: _Toc25974]适用范围
本服务指南规定了国内干线传输网（含广播电视网）以及其他涉及信息安全的电信基础设施项目行政许可的申请和办理要求，从而便于申请人提前了解事项的办理流程等。
本服务指南适用于国内干线传输网（含广播电视网）以及其他涉及信息安全的电信基础设施项目行政许可申请人和受理人参考。
本行政许可申请人为有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的电信运营企业、专用电信网建设企业、广播电视传输网建设企业、其他与涉及信息安全的电信基础设施相关的企业。
2、 [bookmark: _Toc14114]事项审查类型
该事项的审查类型是：前审后批型。
3、 [bookmark: _Toc1782]审批依据
《国务院关于发布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6年本）的通知》（国发〔2016〕72号）第四条。
4、 [bookmark: _Toc9124]受理机构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
5、 [bookmark: _Toc22791]决定机构
工业和信息化部
6、 [bookmark: _Toc18116]数量限制
本行政许可事项无数量限制。
7、 [bookmark: _Toc845]申请条件
（一）获得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限公用电信网）；
（二）符合国家法律法规；
（三）行业发展规划、产业政策、技术政策和准入标准；
　　（四）符合国家宏观调控政策；
（五）是否影响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和生态安全；
（六）是否对公众利益，特别是项目建设地的公众利益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8、 [bookmark: _Toc28192]禁止性要求
遇有如下情况，可不予接受企业的申请材料：
（一）业务种类：不属于国内干线传输网（含广播电视网）以及其他涉及信息安全的电信基础设施范畴。
（二）申请企业：未获得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申请建设公用电信网的企业。
9、 [bookmark: _Toc30541]申请材料目录
（一）企业申请国内干线传输网项目核准应提交下列材料（含电子文档）：  
　　1、项目申报单位情况；         
    2、申请人传输网现状（包括路由图、上一年度传输网建设项目完成情况）；    
　　3、本年度传输网项目建设计划（含路由、距离、容量、投资以及资金来源等）； 
　　4、本年度传输网建设路由图； 
　　5、国内干线传输网三年滚动规划。
　（二）企业申请涉及信息安全的电信基础设施项目核准应提交下列材料（含电子文档）：  
　　1、项目申报单位情况；    
    2、项目申请报告。
　　此外，应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附送以下文件：
　　1、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选址意见书（仅指以划拨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项目）；
　　2、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项目用地预审意见（不涉及新增用地，在已批准的建设用地范围内进行改扩建的项目，可以不进行用地预审）；   
　  3、节能审查机关出具的节能审查意见；
4、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应当提交的其他文件。
10、 [bookmark: _Toc15878]申请接收
    企业将申请文件交换或送至我部。接收材料联系电话：010-68205119。
11、 [bookmark: _Toc17810]办理基本流程
（一）申请程序
申请人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报送项目申请报告。省内干线传输网项目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通信管理局负责核准。地方企业投资建设的项目，应当由项目所在地省级通信管理局（限于涉及信息安全的电信基础设施项目）审查通过后报工业和信息化部核准。申请人按上述审查审批权限报送项目申请报告。
申请核准的非涉密项目需同步在“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中申报。
（二）受理、审查、决定程序
国务院有关部门所属单位、中央管理企业投资建设的项目，由国务院有关部门、中央管理企业向工业和信息化部提交项目申请报告，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对企业的申请材料进行初步审查，对于申请材料不齐备的，应于收到材料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企业提出审核意见，并一次性告知企业需补正的全部内容。
企业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备的，且符合受理条件的，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对其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签批的《受理通知书》；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将接收到《不予受理通知书》。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正式受理申报材料后，需要评估意见的，应当在4个工作日内按照有关规定委托有相应资格的工程咨询机构进行评估。编制项目申请报告的工程咨询机构不得承担同一项目的评估工作。工程咨询机构与项目单位存在控股、管理关系或者负责人为同一人的，不得承担该项目单位的项目评估工作。接受委托的工程咨询机构应当在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定的时间内提出评估报告，并对评估结论承担责任。
评估费用由工业和信息化部承担，评估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不得收取项目单位的任何费用。
对于涉及其它部门职能的项目，工业和信息化部应当在正式受理项目核准申请3个工作日内，商请相关部门出具书面审查意见。相关部门应当在7个工作日内出具书面审查意见，逾期没有反馈意见的，视为同意。
对于可能会对公众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项目，工业和信息化部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征求公众意见。对于特别重大的项目，可以实行专家评议制度。
工业和信息化部应当在正式受理项目申报材料后20个工作日内做出是否予以核准的决定。由于特殊原因确实难以在20个工作日内做出核准决定的，经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10个工作日，并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及时告知项目申报单位。
需要委托咨询评估和进行专家评议的，所需时间不计算在前款规定的期限内，但应当将所需时间书面告知项目单位。
对于核准同意的项目，工业和信息化部应当向项目单位出具项目核准文件并依法将核准决定向社会公开；对于不同意核准的项目，工业和信息化部应当出具不予核准决定书，说明不予核准的理由。
（三）延续、变更程序：
1、延期。项目核准文件自印发之日起有效期2年。项目在有效期内未开工建设的，项目单位应当在有效期届满前的30个工作日之前向工业和信息化部申请延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应当在有效期届满前作出是否准予延期的决定。在有效期内未开工建设也未按规定向工业和信息化部申请延期的，原项目核准文件自动失效。
2、变更。取得项目核准文件的项目，需要对项目核准文件所规定的建设地点、建设规模、建设内容等重要内容进行调整，或者项目变更可能对经济、社会、环境等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项目单位应当及时以书面形式向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调整申请。工业和信息化部应当根据项目具体情况，出具书面确认意见或者要求项目单位重新办理核准手续。
12、 [bookmark: _Toc21626]办理方式
通过审查书面材料办理。
13、 [bookmark: _Toc19723]办理时限
工业和信息化部应当在正式受理项目申报材料后20个工作日内做出是否予以核准的决定。由于特殊原因确实难以在20个工作日内做出核准决定的，经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10个工作日，并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及时告知项目申报单位。
14、 [bookmark: _Toc29099]收费标准
本审批事项不收费。
15、 [bookmark: _Toc7747]审批结果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办结后10日内将批复文件或不予许可告知书答复告知项目单位。
16、 [bookmark: _Toc14530]结果送达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办结后10日内将批复文件或不予许可告知书答复告知项目单位。非涉密结果同时在网上公布。
17、 [bookmark: _Toc31070]行政相对人权利和义务
（一）行政相对人的权利
1、当事人提出行政许可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有获得准予许可的权利。
2、当事人对工业和信息化部门做出的行政决定或其认定的违法事实及拟给予的行政处罚，或者不同意当事人的申请的事实与理由，有陈述与申辩的权利。
3、当事人对工业和信息化部门拟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有了解、知情的权利。
4、当事人对工业和信息化部门做出的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或认为其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当事人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5、当事人对于工业和信息化部门和其行政执法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权申诉、控告；对于工业和信息化部门和其行政执法人员违反党纪、政纪的行为，有向纪检监察部门检举的权利，有权向工业和信息化部门举报违法从事行政许可事项的活动。
6、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权利。
（二）行政相对人的义务
1、当事人有自觉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义务。
2、当事人在向工业和信息化部门提出行政许可等申请时，应当向工业和信息化部门如实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其提交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3、对工业和信息化部门依法做出的决定，当事人有在决定规定的期限内自觉履行和主动、及时纠正其违法行为的义务。
4、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18、 [bookmark: _Toc29806]咨询途径
电话咨询：010-62805119  
19、 [bookmark: _Toc17668]监督投诉渠道
对于负责该审批事项的工作人员的服务质量、服务态度或违法违纪问题，申请人可以通过以下形式投诉或举报：
电话：010-68205105
20、 [bookmark: _Toc25760]办公地址和时间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长安街13号
办公时间：每周一至周五的上午8:00-12:00；下午13:00-17:00
21、 [bookmark: _Toc3488]办理进程和结果公开查询
办理进程和结果可通过电话查询
电话查询：010-68205119。
结果公开查询
申请企业可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官网（http://www.miit.gov.cn）查询公示结果。具体访问路径如下：打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官网，点击“在线办事”——“通信业和信息化固定资产”——“国内干线传输网（含广播电视网）以及其他涉及信息安全的电信基础设施项目核准 ”——“结果查询”。













[bookmark: _Toc1873]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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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7238]附录二：省际干线传输网发展规划示范文本

省际干线传输网发展规划编制要求
（一）规划应包含以下基本内容
省际干线传输网规划中包含国际通信设施境内延伸段建设项目。传输网发展现状（容量、技术水平等）、传输网发展需求预测、传输网发展思路和目标、传输网路由图（含现状和规划）、规划期内传输网建设项目框架（路由、规模、建设时间、投资及资金筹措）。
（二）规划应对当年情况做详细说明
1、现状描述：上一年度省际干线传输网建设项目的完成情况；长途传输网现状，包括光缆、传输系统和枢纽楼终端设备配置情况及使用年限等，重点描述长途光缆网的使用情况及存在问题，简要描述传输网对业务的支撑情况。其中，进出藏光缆进展情况应详细描述。
2、需求分析：各业务网对传输资源需求预测。
3、规划思路：省际干线传输网的总体规划思路、发展目标，以及向目标网络演进的策略和步骤。
4、建设方案：省际干线传输网的建设原则、建设方案及工程建设项目，分为光缆和传输系统（WDM、SDH）两个方面，重点描述长途光缆的建设项目，充分论证规划期内长途光缆的建设理由、建设方式（租、购、联建、自建）和经济性。
5、投资估算：省际干线传输网的项目投资估算。

[bookmark: _Toc9357]    附录三：常见错误示例
（一）规划内容未包含传输网路由图（含现状和规划）。
（二）未将当年拟建设的项目纳入规划中。
[bookmark: _Toc25650]附录四：常见问题解答
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复的是滚动规划还是规划中的项目？
答：为贯彻落实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我们推进以规划为依据，一揽子核准规划中当年的国内干线传输网（含广播电视网）项目，优化工作程序，提高工作效率，为企业做好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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